
 

臺南榮譽國民之家「報廢車輛公開標售」(案號：vhtn113-9)投標須知 

一、本批標售標的物品名、數量、標售底價及保證金金額如附件。 

二、本標售案已公告於本家網頁及政府電子採購網，並訂於 113 年 7月 19 日上午 10 時 

整，在業務研討室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

班之第 1個工作天上午 10時於相同開標地點辦理開標作業。投標文件請於 113 年 

7 月 18 日(星期四)17 時前寄達。 

三、本批標售標的物，投標人得於開標前洽本機關現場勘查（承辦人:葉金燕 06-2690418 

#11107）。 

 四、標的物說明： 

    (一)車輛僅提供靜態展示，無法提供道路駕駛試車。 

    (二)本案 2台車輛已至監理機關辦理報廢，不可再領牌使用。 

    (三)得標人請自行取車，本家無提供寄送服務。 

五、車輛已向監理機關辦理報廢，均無法重新領牌上路，投標者須為廢汽機車之合格回

收商。依相關規定，向監理機關辦理報廢登記之機動車輛其報廢後之回收、清運、

貯存、拆解等行為時，應依規定由領有「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之廢機動車

輛回收業者予以回收，並要求提供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以確保車體妥善回收

處理。倘非屬上開回收業者，請勿投標。 

六、投標單填寫應依下列規定： 

（一）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二）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並不得低於標售底價。 

（三）填妥投標廠商或自然人名稱、負責人姓名、公司住址、自然人身分證字號及電

話號碼。 

七、保證金（新台幣 2,400 元整）繳納方式： 

         以現金繳納者，請至本家出納室繳納；支票、匯票，憑票支付：國軍退除役官兵輔

導委員會臺南榮譽國民之家；電匯方式金融帳號戶名：輔導會-臺南榮家 363 專戶，

銀行別：臺灣銀行臺南分行，帳號：009036010342。 

八、投標廠商或自然人應將填妥之投標單，連同應繳「保證金之票據」及「廠商登記或

設立證明」、「應回收廢棄物回收業登記證」文件影本或自然人身分證影本妥予密

封，以掛號郵寄並於截標前寄達或親自送達本家收發室，逾期寄達或送達者，均不



 

予受理，原件退還。 

九、開標決標： 

（一）由本家秘書室派員會同監標人員於開標前取出投標函件，於開標時拆封審查。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投標單及保證金，二者缺其一者。 

         2.保證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第六點規定者。 

         3.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識、或低於標售底

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投標單所填標的物、投標廠商姓名，經主持人及監標人共同認定無法辨識者。 

         5.投標單之格式與本家所定之格式不符者。 

         6.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執行機關名義而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者。 

   （三）決標：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高標價者為次得標

人。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標人及次得標

人，次高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十、保證金請填寫退還保證金申請書。開標後，除最高標價者外，其餘應由未得標人持

與投標單所蓋相同之印章無息領回。如需郵寄，請附回郵信封。 

十一、投標廠商或自然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應於得標次日起 10日內持本家製發之 

契約書至秘書室出納一次繳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沒收所繳之全部保證金： 

(一)投標廠商或自然人放棄得標權利者。    

(二)得標廠商或自然人逾期不繳價款者。 

十二、得標廠商或自然人繳清全部價款後，由本家於 5日內按現狀及現置地點交付

標的物為原則。 

十三、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標的物時，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布，投標廠商或自然人不

得異議。 

十四、其他：本案標售物於得標廠商提領運離後，如發生任何事故等，概由得標廠商負

責，與本家無涉。 

十五、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